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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包括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省级粮食生产规模主体补贴、商品有机肥推广应用四个子项目。即培育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农民240人，完成24万亩小麦赤霉病防治，补贴全区300亩及以上种粮大户、经营主体，加快商品有机肥推广应用，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耕地质量、降低化肥用量，促进农作物提质增效。
（二）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已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240人，其中：新型农业经营者主体10人，畜牧兽医从业人员40人，专业生产型150人，技能服务型40人，培训合格率100%；完成烈山镇、宋疃镇、古饶镇及杨庄办24万亩小麦两遍赤霉病防治；已种粮大户补贴60万元；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3070.50吨。
（三）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项目资金232万元，其中：中央及省财政资金232.00万元。
截止2024年末，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已到位资金232.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其中：中央及省财政资金232.0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已支付项目资金220.00万元，资金支付率94.83%。其中：中央及省财政资金220.00万元。
二、绩效评价方法
烈山区财政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安徽世诚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机构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财预〔2019〕12号）的要求，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果”四个方面,对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采取查阅资料、现场调查、综合分析和专家评判等相结合的方式，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进行了量化考核。
三、考核评价结果
根据《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得分情况，我们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其中：评价得分（S≥90）为优秀，评价得分（90＞S≥80）为良好，评价得分（80＞S≥60）为中等，评价得分（S＜60）为差。通过评价，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综合评价项目得分为93.40分，评价结果为优秀。
四、存在问题
在考评过程中，发现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截至2024年末尚有项目资金12.00万元，未支付；（二）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未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五、意见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兹提出如下建议：（一）尽快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对项目资金的拨付；（二）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未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六、附件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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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淮北市烈山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一
	投入
（22分）
	项目
立项
（12分）
	项目立项规范性
	4
	1、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2分，；
2、项目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等，得2分。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得2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总体目标和年度计划设定合理，得2分，否则不得分。
	4

	
	
	
	绩效目标明确性
	4
	1、设计充分，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得2分；否则，不得分。
2、安排实施的项目与年度任务数相对应，得1分；否则，不得分。
3、安排实施的项目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相匹配，得1分；否则，不得分。
	4

	
	
	资金
落实
（10分）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到位率100%为满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资金使用率
	5
	按照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拨付使用专项补助资金的，得 5分。 否则，发现一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4

	二
	过程
（28分）
	组织实施
（13分）
	制度建设
	5
	针对各个子项目业务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如：第一课堂、公开、公示、审核、暗访等制度，得5分，缺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5

	
	
	
	制度落实
	8
	1.各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未发现制度没有实施情况，得3分，；
2、未发现项目未公开、公示等情形的，得5分，发现一次未公示已实施，举报的，扣完；
	8

	
	
	财务管理
（15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5
	1、已制定或具体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得 3分。 
2、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得 2 分。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 2 分。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2 分。 
3、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 2 分。                                                
4、上述1-3项，如出现违规现象，出现一次扣1分，扣完6分为止；如出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扣6分。
	6

	
	
	
	监督检查
	4
	1、项目主管部门定期、不定期开展资金监督检查工作，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责令项目单位整改，且项目单位及时整改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0

	三
	产出
（30分）
	项目
产出
（30分）
	实际完成率
	10
	实际完成率100%，得10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10

	
	
	
	质量达标率
	10
	项目质量验收合规、达到标准，得10分，否则不得分。
	10

	
	
	
	完成及时性
	10
	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在相关规定期限内完成该项目，得10分；完成项目90%，得5分；完成项目80%，得0分。
	10

	四
	效果
（20分）
	项目
效益
（20分）
	生态效益
	5
	1.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当地经济、社会环境，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进步，得2分；
2.预计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得3分；否则，不得分。
	5

	
	
	
	社会可持续发展
	5
	项目的实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5分。
	5

	
	
	
	满意度
	10
	1.社会公众知道、了解、关注项目的实施，得5分；
2.人民群众对项目的实施，表示很满意或满意100%，得5分，每降低五个百分点扣一分，扣完为止。
	10

	合计
	100.00 
	100.00 
	－
	100.00 
	－
	93.40 




